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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股票暂停上市公告 

  

 

 

 重要提示：公司于2017年5月8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重庆建峰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暂停上市的决定》，公司股票将自2017年5月11日起暂停上市。  

一、股票暂停上市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种类：A股股票 

股票简称：*ST建峰 

证券代码：000950  

暂停上市起始日：2017年5月11日 

二、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股票暂停上市决定的主要内容  

2017年5月8日，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深

圳证券交易所《关于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暂停上市的决定》（深证上

〔2017〕293号）。因公司2014年、2015年、2016年连续三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

净利润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以下简

称“《上市规则》”）第14.1.1条、14.1.3条的规定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委

员会的审核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公司股票自2017年5月11日起暂停上市。 

 三、董事会关于争取恢复上市的意见及具体措施  

（一）公司将积极推进重大资产重组工作，改善公司基本面，提升盈利能力。

目前重组工作仍处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阶段。 

（二）加快公司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 

（三）以市场为导向，加强市场营销策略管理，优化营销区域布局，把握市

场节奏，实现效益最大化。 

（四）强化基础管理和精细化管理，开展全面对标管理，确保连续生产装置

的安稳长满优运行。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五）全力推进对现有装置技改技革，挖掘装置潜能，降低生产成本、稳定

和提升产品质量。 

四、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的条件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第14.2.1条的规定，

上市公司因净利润、净资产、营业收入或者审计意见类型触及《上市规则》14.1.1

条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情形其股票被暂停上市的，在法定披露期限内披

露经审计的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报告且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在公司披露年

度报告后的五个交易日内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恢复股票上市的书面申请：  

（一）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均

为正值；  

（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正值；  

（三）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不低于一千万元；  

（四）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未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

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五）具备持续经营能力；  

（六）具备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制度且运作规范，财务会计报告

无虚假记载；  

（七）不存在《上市规则》规定的股票应当被暂停上市或者终止上市的情形；  

（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为需具备的其他条件。 

五、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  

根据《上市规则》14.4.1的规定，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即2017年度）出现

下列情形之一的，深圳证券交易所有权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  

（一）公司因净利润、净资产、营业收入或者审计意见类型触及《上市规则》

14.1.1条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情形其股票被暂停上市的，未能在法定期

限内披露暂停上市后的首个年度报告；  

（二）公司因净利润、净资产、营业收入或者审计意见类型触及《上市规则》

14.1.1条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情形其股票被暂停上市的，暂停上市后首

个年度报告显示公司净利润或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负值；  

（三）公司因净利润、净资产、营业收入或者审计意见类型触及《上市规则》



14.1.1条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情形其股票被暂停上市的，暂停上市后首

个年度报告显示公司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四）公司因净利润、净资产、营业收入或者审计意见类型触及《上市规则》

14.1.1条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标准其股票被暂停上市的，暂停上市后首

个年度报告显示公司营业收入低于一千万元； 

（五）公司因净利润、净资产、营业收入或者审计意见类型触及《上市规则》

14.1.1条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情形其股票被暂停上市的，暂停上市后首

个年度报告显示公司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

审计报告；  

（六）公司因净利润、净资产、营业收入或者审计意见类型触及《上市规则》

14.1.1条规定情形其股票被暂停上市的，在法定期限内披露了暂停上市后首个年

度报告但未能在其后五个交易日内提出恢复上市申请； 

（七）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连续一百二十个交易日（不含公司

股票全天停牌的交易日）股票累计成交量低于五百万股； 

（八）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连续二十个交易日（不含公司股票

全天停牌的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股票面值； 

（九）公司连续二十个交易日（不含公司股票全天停牌的交易日、不含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的二十个交易日）股东人数低于2000人；  

（十）公司被法院宣告破产；  

（十一）公司被依法强制解散；  

（十二）恢复上市申请未被受理；  

（十三）恢复上市申请未被审核同意；  

（十四）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六、暂停上市期间公司接受投资者咨询的主要方式  

（一）联系部门：证券投资部 

（二）联系电话：023-72597882 

（三）传真：023-72597882 

（四）通讯地址：重庆市涪陵区白涛街道麦子坪 

（五）邮编：408601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

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在公司股票暂停上市期间，公司

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的有关规定，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及时披露为恢复上市所采取

的措施及有关工作的进展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5月8日 




